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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房屋申請經濟房屋申請經濟房屋申請經濟房屋申請    
    

申請須知申請須知申請須知申請須知    

    

1111、、、、 申請人在申請人在申請人在申請人在填寫申請表前須注意填寫申請表前須注意填寫申請表前須注意填寫申請表前須注意以下以下以下以下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1 申請可使用申請表正本或房屋局網頁下載的申請表填寫； 

1.2 申請表僅可用“深藍色”或“黑色”滾珠筆(原子筆)、墨水筆、纖維筆或打字機填寫，且不應塗改； 

1.3 填寫申請表的資料必須透過提交的文件作為證明依據，而所有提交的文件作為申請表的組成部分，

不予退回； 

1.4 在一般情況下，在正式提交申請表後不得更換家團代表，故將申請表正式遞交予房屋局前，家團成

員應慎重及適當地考慮作為家團代表的人選。 

 

2222、、、、 申請資格申請資格申請資格申請資格    

2.1 申請只可由同時符合下列要件的一名家團成員或個人申請人提交： 

2.1.1 年滿十八歲； 

2.1.2 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2.2 根據第 43/2013 號行政長官批示的規定，家團或個人申請人的每月收入下限及上限及資產淨值 

上限的金額如下： 

  

 
2.3 下列人士不符合申請資格： 

2.3.1 在提交申請表之日前的五年內直至簽訂買賣單位公證書之日前，屬澳門特別行政區居住用途

的都市房地產、獨立單位或土地的預約買受人或所有人，或屬澳門特別行政區私產土地的承

批人； 

2.3.2 在提交申請表之日前的兩年內，曾被解除經濟房屋的買賣預約合同或曾被宣告經濟房屋的買賣

預約合同無效的家團成員或個人； 

2.3.3 在提交申請表之日前的兩年內，因作虛假聲明，或使用欺詐手段曾被取消經濟房屋申請的家團

成員或個人； 

2.3.4 已獲房屋局許可購買或已簽訂一個單位的買賣預約合同的另一家團的申請表所載成員； 

2.3.5 已獲房屋局許可獲得取得或融資租賃自住房屋之貸款補貼的另一家團的申請表所載成員； 

2.3.6 經濟房屋單位的申請人、預約買受人或所有人的配偶； 

2.3.7 在提交申請表之日前的五年內，曾在經濟房屋樓宇的使用准照已發出及獲交付單位後捨棄購買

單位的預約買受人及其家團成員； 

2.3.8 曾出售經濟房屋單位的所有人及其家團成員； 

2.4 若有合理解釋，可請求房屋局局長例外許可上述家團成員申請購買單位，惟 2.3.1 項所述情況除

外 (須提交相關申請書)。 

    

3333、、、、 申請人的類別申請人的類別申請人的類別申請人的類別    

3.1 申請可以家團 
註 1
或個人申請人的形式提出，而房屋局將按申請表所填報的資料進行下列分組： 

家團成員人數  每月收入的下限及上限 (澳門元) 資產淨值上限 (澳門元) 1人 7,820 –  22,240 672,168 2人或以上 12,210 – 44,479 1,34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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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核心家團：指僅由與提交申請的成員有婚姻、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及收養關係的人所組成的家

團，例如：夫妻 (該情況須具有於提交申請表之日前發出的結婚證書影印本)、父母與子女或

合法領養子女、祖父母及孫兒 (若孫兒為未成年人，須提交未成年人的監護判決證明影印本)； 

3.1.2  非核心家團：指僅由與提交申請的成員有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或事實婚關係的人所組成的家 

團；或同時由這些人及上項所指的人所組成的家團，例如：同居夫妻、兄弟姊妹、其他親屬； 

3.1.3 個人申請人：例如：未婚人士、離婚人士、喪偶人士、配偶沒有澳門特別行政區身份證明文件

的已婚人士或配偶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但不屬於家團的組成部分的人士。 

 註 1 家團是指因家庭法律關係或事實婚關係而共同生活的人。 

    

4444、、、、 填寫申請表時須注意事填寫申請表時須注意事填寫申請表時須注意事填寫申請表時須注意事項項項項    

4.1  申請表第一至第三頁的右下角須由家團代表簡簽； 

4.2 填寫申請表第一部分“家團代表姓名、住址及通訊地址”時，通訊地址須填寫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

地址，並連同申請表提交列明有通訊地址的任何單據的影印本，以便證明所填寫的通訊地址正確。

若住址與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通訊地址相同時，無須填寫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通訊地址； 

4.3  填寫申請表第二部分“家團成員或個人申請人資料”時，只須填寫家團代表及將與其同住於所購買

房屋的家團成員 (若有) 的資料，並連同申請表提交所列各家團成員的澳門特別行政區身份證明文

件影印本及由晶片讀取的個人資料頁 (經房屋局或身份證明局資訊系統讀取)。澳門特別行政區身

份證明文件的正/背面必須影印在同一頁紙上。非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身份證明文件的家團成員無

須填寫該部分； 

4.4 若屬六人或以上的家團，可用兩份申請表分別填寫所有家團成員的資料； 

4.5  若家團成員眾多，可考慮按需要分為若干個家庭核心，而每個家庭核心只可填寫一份申請表。然而，

若家團中的任一成員在多於一份申請表上出現，所有申請表將被取消； 

4.6 “家團成員或個人申請人資料”部分的第一名家團成員已設定為填寫家團代表或個人申請人的資

料，親屬關係以家團代表為核心填寫；親屬關係可透過身份證明文件證明，或該文件不足以證明時，

必須於獲甄選時提交由主管實體發出的證明文件或其他證明文件證明； 

4.7 家團代表已設定為所購經濟房屋的買賣預約合同及買賣合同的立約人，若名列申請表第二部分的家

團成員有意成為買賣預約合同及買賣合同的立約人之一，須在“買賣預約合同及買賣合同的立約人”

欄內填寫“立約人”。若名列申請表第二部分的家團成員無意成為買賣預約合同及買賣合同的立約

人，須填寫“家團成員”。若“買賣預約合同及買賣合同的立約人”欄目內沒有任何註明，家團代

表視為唯一的買賣預約合同及買賣合同的立約人。作為經濟房屋的買賣預約合同及買賣合同的立約

人須年滿十八歲及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4.8  申請表內各已婚家團成員，除非其配偶沒有澳門特別行政區身份證明文件或配偶為澳門特別行政區

居民，但申報不屬於家團的組成部分 (配偶須提交相關聲明書)，必須與配偶 (包括在外地工作或

短暫居留) 共同填寫一份申請表及提供配偶的澳門特別行政區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並須於獲甄選

時提交結婚證書影印本 (若有)。若配偶非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身份證明文件，無須填寫“家團成

員或個人申請人資料”部分內，但仍須附上其由原居地的有權限機關發出的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 

4.9  離婚或喪偶的家團成員若沒有或未能更改澳門特別行政區身份證明文件上的婚姻狀況資料，必須於

獲甄選時提交離婚證明或配偶死亡證影印本。若有需要，喪偶的家團成員須同時提交結婚證書及配

偶死亡證影印本； 

4.10澳門特別行政區身份證明文件內載明婚姻狀況為“未經證實” 的家團成員，必須於獲甄選時以書

面聲明婚姻狀況，其上須清楚列明姓名、身份證號碼、聲明日期和簽署。簽署式樣須與澳門特別

行政區身份證明文件上顯示的簽署式樣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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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離婚人士若申報十八歲以下的子女，必須於獲甄選時提交子女親權判決書影印本； 

4.12 十八歲以下家團成員必須與父母共同填寫一份申請表內；若十八歲以下家團成員與監護人共同填

寫一份申請表內，必須於獲甄選時提交監護判決證明影印本； 

4.13 若家團成員為殘疾人士，須連同申請表提交由社會工作局發出的殘疾評估登記證影印本或由澳門

特別行政區的醫院或衛生局轄下的衛生中心發出的醫生證明； 

4.14 填寫申請表第三部分“家團的每月收入及資產淨值聲明書”時，家團成員的順序須與第二部分的

順序相符； 

4.15 家團代表及所有名列申請表第二部分的家團成員須申報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內外所取得的每月收入 

(若有) 及資產淨值 (若有) ，並加總為家團的每月收入及資產淨值，且以澳門元計算及進至元

位； 

4.16 沒有每月收入或資產淨值的人士須在個人的每月收入或資產淨值欄內填寫“0”； 

4.17 申請表第四部分“聲明”必須由家團代表及所有家團成員 (若有) 簽署 (十八歲以下的家團成員

須由父、母或監護人代為簽署)，簽署式樣須與澳門特別行政區身份證明文件上所示的簽署式樣相

符。若長者的澳門特別行政區身份證明文件上註明“不會/不能簽名”，必須於申請表印上可清楚

辨認的“藍色”或“黑色”的食指指模 (左手或右手均可) 及蓋上“紅色”的圖章 (若有)。沒有

簽署或簽署式樣與澳門特別行政區身份證明文件上所示的簽署式樣不符，當事人須親臨房屋局重

新簽署，否則將導致取消申請。 

 

5555、、、、 家團的每月收入的計算家團的每月收入的計算家團的每月收入的計算家團的每月收入的計算    

5.1 家團代表、所有名列申請表的家團成員(若有)及其配偶(若有)的收入證明僅須於獲甄選時提交； 

5.2 每月收入的計算定於遞交《經濟房屋申請》申請表之日前 1個月的收入或 12個月的平均每月收入，

二者中以對利害關係人較有利者計算 (若每月收入是以外幣支付，以遞交《經濟房屋申請》申請表

之日的貨幣匯價兌換為澳門元計算)，並以未扣稅前的金額作計算。下列收益計入家團代表及家團

成員 (若有) 的每月收入： 

5.2.1 從自僱工作或為他人工作而取得的收益；  

5.2.2 固定或非固定佣金及各項津貼 (包括：房屋津貼、家庭津貼、超時津貼、輪班津貼、勤工津貼 

(奬)、交通津貼、膳食津貼、醫療津貼等)； 

5.2.3 每月所得的補助金，退休金或退伍金； 

5.2.4 每月所得的法定的社會福利或保障制度所發放的款項，依法不被視為收入除外； 

5.2.5  每月所得的離婚贍養費 (適用於離婚判決書內載明有贍養費者)； 

5.2.6 從工商業活動所取得的收益； 

5.2.7 每月租金收入 (澳門特別行政區內外所擁有的不動產，例如：住宅、商舖、停車位、商業及工

業樓宇等)； 

5.2.8 證券組合及銀行存款所衍生的收入； 

5.2.9 任何非固定收入 (例如：著作權及工業產權等)； 

5.2.10  從任何買賣中所得的利益 (例如：轉售澳門特別行政區內外的不動產或股票等)； 

5.3 根據法例規定，下表的政府津貼或補助不計入家團代表及家團成員 (若有) 的每月收入內： 

  



4 

 

主管實體 津貼或補助項目註 2 特區政府 現金分享計劃 房屋局 社會房屋輪候家團住屋臨時補助 社會工作局 偶發性援助金 (例如：租金津貼)、特別援助金 (包括：護理補助、殘疾補助及學習活動補助)、敬老金、殘疾津貼 教育暨青年局 學費津貼、取得文教用品津貼、書簿津貼、助學金 (包括：貸學金、獎學金、特別助學金、特殊助學金)、學費援助、膳食津貼及學習用品津貼 財政局 工作收入補助 註 2 項目會隨著有關法例的失效、廢止或修改而變更。 

 

6666、、、、 家團的資產淨值的計算家團的資產淨值的計算家團的資產淨值的計算家團的資產淨值的計算    

6.1 資產淨值是指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內外的資產，而金額超過澳門元 5,000 元的債務會在資產淨值中扣

減。家團代表及家團成員 (若有) 及其配偶 (若有) 須申報擁有的資產淨值，其包括： 

6.1.1 土地：包括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內外的土地的目前淨值。若土地是共同擁有，只須申報所佔權益

的目前淨值； 

6.1.2 不動產：包括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內外已落成或預售的住宅、商業及工業物業、停車位及已訂立

相關買賣預約合同的不動產的市值 (適用於沒有貸款人士) 或將市值減去所涉及貸款的設定負

擔後的目前淨值。若有關不動產是共同擁有，只須申報所佔權益的目前淨值； 

6.1.3 機動車輛：包括汽車、輕型客貨汽車、重型汽車、貨櫃重型汽車、電單車等的市值 (適用於沒

有貸款人士) 或將市值減去所涉及貸款的設定負擔後的目前淨值。若有關機動車輛是共同擁有，

只須申報所佔權益的目前淨值。本項亦適用於申報船舶及飛行器的市值或淨值； 

6.1.4 商業活動服務車輛及牌照：包括的士、旅遊巴士、船舶及飛行器，包括車輛及牌照的市值(適

用於沒有貸款人士) 或將市值減去所涉及貸款的設定負擔後的目前淨值。若車輛及有關牌照是

共同擁有，只須申報所佔權益的目前淨值。本項亦適用申報營業船舶及飛行器的市值或淨值； 

6.1.5 投資：包括上市公司股票、債券、商業產品、黃金或其他貴重金屬、存款證、經紀投資按金、

互惠基金及單位信託基金等，以提交聲明書日期前一天的單位收市價計算其價值； 

6.1.6 經營業務：包括個人企業主或公司(例如：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等)的權益。以最近期及經

所有的負責人核准的財政報告中所列的廠房及機器的帳面淨值、手上存貨、應收帳項等總值，

減去各項負債而得出的資產淨值，計算在內。若業務是以公司形式經營，只須申報所佔權益的

目前淨值； 

6.1.7 銀行活/定期存款及可動用現金：包括金額超過澳門元 5,000 元的銀行活/定期存款，包括儲蓄

/來往帳戶及澳門元和外幣定期存款，以提交聲明書日期前一天的存款結餘作計算。可動用現

金包括 5,000 元或以上的澳門元及同等價值的外幣； 

6.1.8 其他：金額超過澳門元 5,000 元的債權、藝術品、珠寶、其他物品或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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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 申請表的申請表的申請表的申請表的分組排序分組排序分組排序分組排序    

7.1 獲接納的申請，按以下組別的優先次序排列： 

 

7.2 在進行分組後，若出現排序名次相同的情況，則以電腦隨機抽號的次序排列； 

7.3 電腦隨機抽號在房屋局進行，家團代表及家團成員 (若有) 可以出席，抽號結果請留意房屋局的公

布； 

7.4 申請人排序名單由房屋局制定，並將貼在房屋局指定的地點，詳情請留意房屋局日後的公布； 

7.5 申請人排序名單的有效期在供申請的單位出售完畢後終止。 

 

8888、、、、 單位的選擇單位的選擇單位的選擇單位的選擇    

8.1 房屋局將根據申請人的組別及排序名次發信通知選擇單位，屆時家團代表及其家團成員 (若有) 必

須提供所需確實文件以證明其申請符合所有申請資格。若發現不符合申請購買單位的所有資格、未

能提交有關文件或文件不足，申請資格將被取消。在申請、審查至選擇單位之日，若發現申請人的

婚姻狀況或家團狀況有變，該申請人的組別及排序名次將會因申請資格變動而受到影響或被取消申

請資格。 

 

9999、、、、每月收入證明文件的式樣每月收入證明文件的式樣每月收入證明文件的式樣每月收入證明文件的式樣    ((((僅須於獲甄選時僅須於獲甄選時僅須於獲甄選時僅須於獲甄選時提交提交提交提交)))) 

9.1 每月收入證明文件的式樣要求： 

9.1.1 在職家團成員須提交由僱主實體發出的每月收入證明正本 (須具有公司名稱及商標 (若有)、

附有負責人簽署、地址、電話、蓋章及簽發日期)，分別載明底薪、雙糧、花紅、各類津貼等

資料。公務員、公職人員或受僱於行政當局的人士可用薪俸單正本作為每月收入證明； 

9.1.2 散工人士須自行用書面聲明所從事職業、公司、每月平均收入及是否具有固定僱主； 

9.1.3 企業主或自僱人士須附上營業稅單影印本或商業登記影印本 (若有)，並以書面聲明每月平均

利潤及收入 (若有)； 

9.1.4 失業人士須以書面聲明失業； 

9.1.5 社會福利或保障制度的受益人須以書面聲明每月領取的援助金及/或福利金的金額，並提供由

主管實體發出的批准享受援助金及/或福利金的公函影印本 (若有) 或出示援助金及/或福利

組別的優先 

次序排列 
再次分組的組別的優先次序排列 

1. 核心家團 

 

1.1 

  

1.2 

1.3  

家團成員中有年滿六十五歲的長者或殘疾人士作為單位的買賣預

約合同及買賣合同的立約人； 

家團成員中有年滿六十五歲的長者或殘疾人士； 

非屬 1.1及 1.2情況的核心家團。 

2. 非核心家團 
2.1 

 

2.2 

2.3 

家團成員中有年滿六十五歲的長者或殘疾人士作為單位的買賣預

約合同及買賣合同的立約人； 

家團成員中有年滿六十五歲的長者或殘疾人士； 

非屬 2.1及 2.2情況的非核心家團。 

3. 個人申請人 3.1 

3.2 

年滿六十五歲的長者或殘疾人士 

非屬 3.1情況的個人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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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轉入的銀行賬戶的存摺；  

9.1.6 上述數點的書面聲明上必須清楚列明聲明人姓名、澳門特別行政區身份證號碼、聲明日期和簽

署。簽署式樣須與澳門特別行政區身份證明文件上所示的簽署式樣相符。若澳門特別行政區身

份證明文件上註明“不會/不能簽名”，可印上清楚辨認的“藍色”或“黑色”的食指指模 

(左手或右手均可)及蓋上“紅色”的圖章 (若有)； 

9.1.7 學生必須提交有效的學生證或在學證明影印本。 

 

10101010、、、、提交申請表前須注意事項提交申請表前須注意事項提交申請表前須注意事項提交申請表前須注意事項    

10.1 填妥的申請表和組成申請表必須的文件應根據開展申請程序的公告內指明的提交方式交往指定地

點； 

10.2 為組成申請卷宗，房屋局在認為有需要時，將要求申請人提交其他資料； 

10.3 申請表所填報的資料均須確實無訛，並無隱瞞正確分析申請所需填報的資料。若作虛假、不確實

或不真實的聲明，或使用欺詐手段，則取消申請資格，並兩年內不得參加經濟房屋申請，且按刑

法規定予以處罰。若已獲許可取得單位及簽署買賣預約合同，可由房屋局主張或由法院依職權宣

告買賣預約合同無效，並由房屋局將根據法律規定轉售單位； 

10.4 若申請人需進一步了解經濟房屋相關法例的規定，可瀏覽房屋局網頁 www.ihm.gov.mo, 以查詢相

關法例。 

 

11111111、、、、收集個人資料的注意事項收集個人資料的注意事項收集個人資料的注意事項收集個人資料的注意事項    

11.1 本申請表的資料將用於處理本次經濟房屋申請，以及執行經濟房屋法有關的事宜，房屋局亦可能

利用有關資料進行統計研究，家團代表及家團成員 (若有) 在此申請表所提供的一切個人資料，

包括家團代表及家團成員 (若有) 就收集及比較/核對個人資料所收集的授權聲明，均屬自願性 

質。然而，若未能完全填寫申請表或申請表內欠缺任何必需的資料或文件，房屋局將不能分析有

關申請，而有關申請可能因而被取消； 

11.2 家團代表及家團成員 (若有) 在此申請表所填報的個人資料，是供房屋局用作審核有關申請及決

定家團代表是否符合申請資格，並防止家團代表或家團成員 (若有) 重複享受房屋福利，以及處

理有關比較核對程序； 

11.3 在分析申請時，家團代表及家團成員 (若有) 在申請表提供的個人資料，房屋局可能會向其他有

權限機關（包括但並不限於財政局、物業登記局、身份證明局、社會保障基金、社會工作局、治

安警察局），以及有關的公共或私人機構的僱主披露，或向其查證； 

11.4 家團代表及/或家團成員 (若有) 有權查閱及更正所存有關其個人資料，並可藉支付應繳金額有權

獲發卷宗所附文件的複本。 

 


